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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百洋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签订市场推广服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协议的生效条件：在双方有效签署后生效。 

2、协议的风险及不确定性：协议各方均具有较好的履约能力，但在协议履

行过程中，如遇外部市场环境重大变化、国家有关政策调整以及其他不可预见或

不可抗力等因素，可能存在协议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的风险。协议已对各方权利

和义务、违约责任、争议的解决方式等作出明确规定，但由于交易对方未提供履

约担保措施，因此存在一定的履约风险。 

3、协议履行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本次签订协议属于公司日常经营行为，若

协议顺利实施，将有利于提升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对公司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一、本次协议签署概况 

近日，青岛百洋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百

洋智合医学成果转化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洋智合”）与北京华昊中天生

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华昊中天”）签订了《市场推广服务协议》

（以下简称“协议”），约定北京华昊中天指定百洋智合在区域（中华人民共和国

内的所有医疗机构和药品零售企业，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

台湾地区）内进行指定产品（优替德隆注射液，商品名：优替帝）的独家市场推

广服务。 

同日，百洋智合与北京华昊中天、成都华昊中天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

都华昊中天”）签订了《市场推广服务协议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 



各方同意授权百洋智合按照协议约定在区域内独占和排他地推广指定产品。 

上述协议为公司日常经营合同，审批权限在总经理权限范围内，公司已履行

了签署本协议的内部审批程序，无需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一）基本情况 

1、北京华昊中天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北京华昊中天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唐莉 

注册资本：36,458.8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六街 88 号院 3 号楼 3 层 310 室 

经营范围：生物药品制造（不含中成药）；批发药品、零售药品；生物技术

和生物制药的研究开发，提供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

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是否与上市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否 

2、成都华昊中天药业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成都华昊中天药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邱荣国 

注册资本：20,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成都市高新区康强二路 308 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品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

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第

一类医疗器械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是否与上市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否 

（二）类似交易情况 

最近三年，公司未与北京华昊中天、成都华昊中天发生类似交易。 



（三）履约能力分析 

北京华昊中天、成都华昊中天系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独立法人主体，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北京华昊中天、成都华昊中天经营状况良好，药品产能充足，

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但由于交易对方未提供履约担保措施，因此存在一定的履

约风险。 

三、本次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市场推广服务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主体 

甲方：北京华昊中天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北京百洋智合医学成果转化服务有限公司 

2、协议主要合作内容 

甲方授权乙方作为在区域内推广指定产品的独家市场推广服务商，在本协议

有效期内且在区域内独占和排他（包括针对甲方及其关联方）地推广指定产品。 

乙方应根据本协议约定的条款条件，尽其合理商业努力在区域内推广指定产

品。本协议下的“推广”应指乙方以市场推广指定产品为目标，根据适用法律法

规，针对指定产品开展、组织或赞助的任何活动。 

3、财务条款 

根据协议，乙方向甲方支付不可退还的首付款 5,000 万元人民币；同时根据

研发及销售进度，乙方向甲方支付研发里程碑及销售里程碑款项。 

针对优替帝产品的年度终端销售额，甲方将按梯度向乙方支付推广服务费。 

4、协议期限 

本协议在双方有效签署后生效，除非按照本协议的相关条款提前终止，本协

议期限由 1）生效日开始的第一个完整自然年度开始计算的 10 年；2）乳腺癌新

辅助治疗及晚期非小细胞肺癌适应症获批后的第一个完整自然年度开始计算的

10 年，二者中较晚的日期届满。尽管有上述约定，本协议期限最长不超过自本协

议生效之日起 15 年。 

5、协议已对双方权利和义务、违约责任、争议的解决方式等作出明确规定。 

（二）《市场推广服务协议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主体 



甲方：北京华昊中天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北京百洋智合医学成果转化服务有限公司 

丙方：成都华昊中天药业有限公司 

2、丙方同意自协议生效日起授权乙方全权负责指定产品在区域内的推广、

营销、销售和/或经销等相关事宜。各方协商一致同意，甲、乙、丙三方签署本协

议，授权乙方按照原协议约定在区域内独占和排他地推广指定产品。 

3、各方协商一致同意，甲方将其在原协议中的全部权利义务自协议生效日

起转让至丙方，丙方享有并承担原协议中所有的权利义务，包括但不限于丙方应

按照原协议约定向乙方支付指定产品的推广服务费及接收乙方支付的首付款、研

发里程碑和销售里程碑付款。 

4、在原协议的有效期限内，甲方、丙方应共同遵守原协议及本协议项下所

约定的甲方、丙方的任何义务和责任，甲方、丙方对该两方在原协议及本协议项

下所约定的任何义务和责任向乙方承担连带责任。 

5、本协议经各方签署后生效并具有约束力，本协议有效期限与原协议相同。 

四、本次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作的优替德隆注射液（商品名：优替帝）是通过微生物发酵工艺生产

的新一代微管抑制剂国家 1 类新药，具备广谱抗肿瘤活性，对多药耐药的实体瘤

依然有效。优替帝于 2021 年 3 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用于晚期

和转移性乳腺癌的治疗。现已纳入 2022 年国家医保目录。 

公司取得了在中国（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

区域内的所有医疗机构和药品零售企业对优替帝的独家推广权，是创新药企对公

司品牌运营能力认可的体现，拓展了公司在肿瘤等重症药品类的品牌矩阵，有助

于提高公司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 

本次签订协议属于公司日常经营行为，若协议顺利实施，将有利于提升公司

的持续盈利能力，对公司业绩产生积极影响。本次协议的履行对公司业务独立性

不构成重大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协议的履行而对协议对方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协议各方均具有较好的履约能力，但在协议履行过程中，如遇外部市场环境

重大变化、国家有关政策调整以及其他不可预见或不可抗力等因素，可能存在协



议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的风险。协议已对双方权利和义务、违约责任、争议的解

决方式等作出明确规定，但由于交易对方未提供履约担保措施，因此存在一定的

履约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百洋智合与北京华昊中天签署的《市场推广服务协议》； 

2、百洋智合与北京华昊中天、成都华昊中天签署的《市场推广服务协议补

充协议》。 

 

特此公告。 

 

 

青岛百洋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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